(學校全銜)檔案應用申請書

申請書編號：
	姓名
	出生年月日
	身分證明文件字號
	住（居）所、聯絡電話

	申請人
	
	
	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※代理人

與申請人之關係

(            )
	
	
	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序號
	請先查詢檔案目錄後填入
	檔案名稱或內容要旨
	申請項目（可複選）


	
	檔    號
	
	

	1
	


	
	□閱覽
□抄錄
□複製

	2
	


	
	□閱覽
□抄錄
□複製

	3
	


	
	□閱覽
□抄錄
□複製

	申請目的：□事證稽憑(請闡明)
          □權益保障(請闡明)
          □法律上利益(請闡明)
          □其他（請敘明目的）

	
 此致  (學校全銜)

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※代理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請詳閱後附填寫須知

填  寫  須  知
1、 ※標記者，請依需要加填，其他欄位請填具完整。
2、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請填列身分證字號或護照號碼。
3、 代理人如係意定代理者，請檢具委任書；如係法定代理者，請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影本。申請案件屬個人隱私資料者，請檢具身分關係證明文件。
4、 法人、團體、事務所或營業所請附登記證影本。
5、 依據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」規定：
第20條：「學校或相關機關就記載有當事人、檢舉人及協助調查人姓名之原始文書，應予封存，不得提供偵查、審判機關以外之人閱覽。但法規另有規定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第23條：「學校對於與調查事件相關之錄影、錄音及其他電子影像資料，應保存至少三年；有相關之行政爭訟及其他法律救濟程序進行時，學校除應保存至少三年外，並應保存至該等救濟程序確定後至少六個月。但法規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主管機關(即教育部或教育局)基於職權，或訴願審議委員會、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、法院調查事件需要時，學校應配合提供前項資料。」
第43條規定：「行為人於教評會陳述意見前，得向學校申請提供調查報告及輔導報告之紙本。但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有必要者為限。」
第48條規定：「學校作成之決議，應報主管機關核准者，於經主管機關核准作成終局實體處理之日起，學校應於十日內以書面載明事實及理由，通知行為人及被害人，並一併提供調查報告。但本法(教師法)第16條第1項第1款(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)事件，僅須對行為人提供調查報告。
本法(教師法)第16條第1項第1款(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)事件之被害人，於依前項規定提出陳情前，得向學校申請提供調查報告及輔導報告之紙本。但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有必要者為限。
學校就原始文書以外，另行製作對外提供之調查報告，應將當事人、檢舉人、證人及協助調查人之真實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刪除，並以代號為之。」
6、 本校檔案應用准駁依檔案法第18條、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、行政程序法第46條及其他法律之規定辦理。
7、 行政程序法第46條規定：
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行政機關申請閱覽、抄寫、複印或攝影有關資料或卷宗。但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有必要者為限。
行政機關對前項之申請，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，不得拒絕︰
 1、行政決定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文件。
 2、涉及國防、軍事、外交及一般公務機密，依法規規定有保密之必要者。
 3、涉及個人隱私、職業秘密、營業秘密，依法規規定有保密之必要者。
 4、有侵害第三人權利之虞者。
 5、有嚴重妨礙有關社會治安、公共安全或其他公共利益之職務正常進行之虞者。
前項第2款及第3款無保密必要之部分，仍應准許閱覽。
當事人就第一項資料或卷宗內容關於自身之記載有錯誤者，得檢具事實證明，請求相關機關更正。
8、 閱覽、抄錄或複製檔案，應於本校所定時間及場所為之。
9、 閱覽、抄錄或複製檔案，應遵守檔案應用有關規定，並不得有下列行為：
1、添註、塗改、更換、抽取、圈點或污損檔案。
2、拆散已裝訂完成之檔案。
3、以其他方法破壞檔案或變更檔案內容。
10、 應用檔案而侵害他人之著作權或隱私權等權益時，應由應用者自負責任。
11、 申請書填具後，得以親自持送或寄送方式送達本校審核。
